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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区市场监管局、经开区分局，有关直属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药监局和省药监局有关化妆品监管

的决策部署，抓好我市化妆品安全监管工作，现将《2019 年全

市化妆品监管重点工作安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抓好贯

彻落实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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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全市化妆品监管要围绕进一步强化经营环节监管，

助推产业发展等方面开展工作。 

一、开展专项整治，加强经营环节监管 

（一）摸清底数，推进实施追溯管理。摸清辖区内化妆品经

营主体数量，以连锁、批发企业为重点单位进行摸排调查和整治，

监督落实从采购到销售的追溯管理要求，规范化妆品市场秩序。 

（二）突出重点品种，实行日常监管常态化。加强风险隐患

排查，以婴幼儿化妆品、染发剂、美白防晒剂等为重点品种，加

大监督检查和产品抽检力度，严厉打击假冒化妆品、非法进口化

妆品、非法添加化妆品等违法行为。 

（三）以社会共治为主线，探索网售化妆品监管。以《电子

商务法》实施为契机，开展对第三方平台的摸底调查和政策宣贯，

落实平台管理责任。督促第三方平台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和规则，

做好入网经营单位主体资格和产品许可资质准入审核、公示制

度；探索建立依法主动向监管部门报告机制。 

（四）开展“线上净网线下清源”专项行动。全面启动“线

上净网线下清源”风险排查处置，采取平台自查和监管部门检查

相结合的方式，形成监管中发现的问题产品信息用于平台净网、

平台管理中发现的问题线索供监管部门清源的有效模式，查处网

售化妆品违法典型案件，排查风险隐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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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推进不良反应监测。进一步探索建立化妆品不良反应

监测体系，推动机构、人员和工作任务落实到位。积极争取增加

不良反应监测哨点，努力提高监测报告质量，发挥不良反应监测

对监管工作指向作用。 

二、强化宣传培训，推动监管能力提升 

（六）进一步明确落实责任。建立健全全市化妆品安全监管

体制机制，明确各级监管人员，落实监管责任。根据“三定”方

案以及省局监管事权划分，明晰市、县区化妆品监管职责，依据

省局和市委市政府绩效考核指标，建立以激励和提升工作积极性

为原则的监督指导措施，客观评价工作。 

（七）加强科普宣传。学习宣贯相关法律法规和化妆品科普

知识，结合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及国家局配套规章文件出台，

适时组织解读学习。持续开展化妆品知识“五进”宣传，提升公

众对化妆品安全的认知。 

（八）加大培训力度。配合省局开展化妆品审评、检查员队

伍培训，适时开展监管、检查、不良反应监测等专项培训，进一

步提升监管能力。 

三、助推产业发展，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

（九）畅通沟通渠道。通过座谈交流、上门对接、网络建群

等方式，探索建立监管风险提示制度，实现监管工作统一透明。

通过政策对接宣贯、听取行业建议意见等方法，做好服务发展工

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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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强化监管工作宣传。加大政务信息和媒体宣传力度，

组织做好重点工作的宣传报道，扩大化妆品监管的影响力，为我

市化妆品监管工作创造有利的氛围。 

（十一）助推产业提质增效。调研梳理全市化妆品产业现状，

以深化供给侧改革和推进大健康产业发展为契机，以市场为导

向，以创新为动力，以企业为主体，推动化妆品行业提质升级，

努力打造广元美妆品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  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9日印发 


